
北京银保监局风险提示： 

谨记“五要”“五不要” 个人贷款助力美好生活 

 

近年来，多品种、多元化的金融贷款业务蓬勃发展，特别是各类个

人贷款，有效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金融需求，提升了生活品质。但相关

风险也不容忽视，若不注意，可能会给个人甚至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此，北京银保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谨记“五要”“五不要”，个人

贷款助力美好生活。 

一要树立正确借贷观念。消费者应树立正确的借贷观念，提高风险

防范意识，养成理性消费习惯，弘扬勤俭节约美德，科学安排生活支出，

做好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树立负责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度依赖借贷

消费。要明确自身贷款需求，根据需求确定是否需要贷款以及需要何种

贷款。 

二要选择正规贷款途径。若确有贷款需求，消费者应选择正规金融

机构和正规渠道申请贷款，可通过拨打金融机构官方客服电话、前往金

融机构营业网点、手机 APP 申请等多种渠道进行咨询办理。消费者应认

真做好事前咨询，全面、如实向金融机构提供材料，客观评估自身资信

状况，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及未来收入预期确定想申请的贷款额度及还

款方式，每月还款金额以不超过收入的 50%为宜。 

 



三要了解借款合同约定。消费者应仔细阅读借款合同条款，明晰自

身权责义务，重点关注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用途、还

款时间、还款方式、提前还款约定、逾期还款影响等要素，尤其是合同

中重点提示的部分,谨防隐形成本，确保在签署合同前充分知悉并理解

有关权利义务，避免产生纠纷。严格遵守借款合同中关于贷款用途的约

定，如实告知贷款真实用途，并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于有意向购

买贷款保证保险的消费者，一定要充分了解贷款保证保险产品的功能和

特点，认真阅读贷款合同和保险合同条款，关注相关费用并了解逾期后

保险公司代偿贷款、追偿欠款、上报征信等情况。 

四要按时归还合同借款。借款人应遵守借款合同约定，珍惜自己的

“信用名片”，按时履约还款付息，在还款日前将还款资金足额存入还

款账户，避免因还款日未能及时足额还款产生逾期信息，而被金融机构

按规定上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从而影响借款人的个人征信记录，

对其未来的贷款、出行和就业等产生不良影响。 

五要理性维护合法权益。消费者如因办理个人贷款业务产生纠纷，

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应注意保留相应证据，可以及时向金融机构

投诉，或向行业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借款合同约定，

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如果发现存在捆绑销售、收取不合理高额服务

费、违规催收贷款等违规行为的，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书面举报。 

 



一不要不计后果盲目借贷。消费者应树立理性借贷消费观念，对自

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量力而行、理性借贷；不要不计后

果盲目借贷、过度借贷，否则可能会使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更不要

选择“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避免因无力偿还而导致债台高筑。 

二不要听信不法中介虚假宣传。一些不法中介宣称有内部渠道和专

业手法可以降低贷款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或加快放款速度，通过虚假营

销宣传、伪造申贷材料、捆绑销售保险、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展业、

借机牟利，不但人为抬高了融资成本，而且可能将获取的个人信息用于

非法用途，有的甚至涉嫌“套路贷”等违法犯罪活动，潜藏极大的风险

隐患。 

三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消费者不要轻易将本人身份信息和借款

合同信息泄露给他人，或者委托他人代办贷款相关业务，避免个人信息

被非法利用而遭受经济损失。应妥善保管好银行卡、银行密码、短信验

证码、身份证信息、银行账号等个人重要信息。 

四不要随意给陌生人转账汇款。仔细甄别以各种理由要求缴纳保证

金、承诺金等费用的情况，切勿盲目按照陌生人的指示进行转账汇款等

操作。对于自称公检法机关电话，以各种理由要求借款人提款，并将贷

款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审查账户”的，均为冒充公检法诈骗，

切勿相信。 



五不要轻信洗白个人征信。不要轻信不法分子所谓的花钱就能洗白

个人征信的骗局。无论是征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都无权随意更改、删

除信用报告中正确展示的信用信息。如消费者认为信用报告上的个人信

息存在错误、遗漏，可以向金融机构或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对

于不良征信记录，则会在还清全部逾期欠款及罚息的 5 年后自动消除。

发现征信有不良记录时，应尽快还款，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发生，保

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才是正确之道。 

 

 

（来源：银保监会官方网站） 


